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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路交通事故办案人员对交通事故现场进行的勘查和调查的重要目的是科学、准确地认定交通事故的
事实，这是正确处理交通事故的关键，是准确确定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依法对肇事者进行处罚的基
础。
    “道路交通事故痕迹动态分析法”是根据肇事车辆的技术状况、装载情况、行驶速度、运动状态、
损坏状况及所形成的痕迹，结合交通参与者的身体、精神、心理、道路、天气状况等，用运动学、力
学、交通心理学、道路工程学、痕迹学、物证检验技术等科学方法对事故的演变过程进行逻辑推理的
综合分析方法。
对人的生理和心理、车辆运动状态和技术状况及痕迹形成过程的分析，是“交通事故痕迹动态分析法
”的核心。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当事人责任的载体，是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
当事人的责任是原因责任，反映了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
程度。
    在对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确定规则的研究中，应当综合运用法学、交通工程学等相关学科知识
，从交通事故的本质特征人手，认识交通事故发生“四点一线”规律所反映的事故因果关系，进而分
析交通事故当事人对交通事故发生的“险情+避让”模式，从而更为科学公正地评判交通事故当事人
对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责任。
    北京的“A、B类”规则将违法行为分为A、B类。
A类行为是严重过错行为，是导致发生事故的原因，其在发生的交通事故中起主要作用；B类行为是一
般过错行为，是促成事故发生的条件，其在发生的交通事故中起次要作用。
过分关注动态要素作用忽略静态要素影响，是“A、B类”规则的最大不足。
    “险情+避让”模式认为，几乎所有交通事故的形成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首先由一方当
事人的交通违法行为造成不同程度的危险，随之是另一方当事人对出现的危险所采取的避让措施，避
让成功了，交通事故就避免了；反之，交通事故就发生了。
造成避让失败通常有三种情况：一是没有避让空间；二是没有避让时间；三是缺乏避让能力。
两种确定责任的方法应当取长补短形成新的定责规则。
    随着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如何调解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当事人与交通事
故损害赔偿权利人、义务人的联系与区别，当事人责任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关系，不确定当事人责
任的案件、对扩大事故后果的当事人的损害赔偿，交通事故处理与法院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衔接问题
，损害赔偿的执行问题等，使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调解与诉讼面临着新的挑战。
    对道路交通事故的法学研究容易出现两种误区。
一种是强调了交通事故作为民事侵权事件的共性而忽略了本身固有的鲜明个性；另一种是强调了交通
事故自身的个性，却忽略了其作为民事侵权事件的共性，甚至突破了民法理论有关因果关系及原因力
大小的基本观点，造成交警事故处理和法院审理之间的衔接障碍，不利于事故当事人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
如果将道路交通事故相关问题放入处理一般民事事件的大框架下进行思考，同时充分考虑道路交通事
故的个性和特点，借鉴实践研究的成果，可以促进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理论和实务的完善。
    确定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行为是一种准行政行为中的确认(认定)行为。
确认行为对于行政行为产生的法律效果不具有直接的联系而只有间接的联系。
“准行政行为产生的法律效果不是认定行为的内容，而只是在认定行为的基础上、作用下产生的。
所以认定行为往往被当做程序性的行为，或者被视为行政行为的一个过程环节。
”确定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行为作为一种确认(认定)行为，完全符合上述特征。
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一种书证。
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是否可诉，须运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标准予以衡量：若同时具备可诉性标准规定
的要求，意味着确定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与其他可诉行政行为一样，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受案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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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则应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
但是，如果以不作为形式表现的确定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行为，就会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的
实质性影响，这时它就具有了可诉性。
如前所述，确定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行为是一种准行政行为。
当事人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的责任不服，也不能对其申请行政复议。
于是当事人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确定的责任不服的唯一行政救济渠道便是信访。
    《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因果关系演绎为“全部责任、主要
责任、同等责任”，这一解释是违背《刑法》第133条规定的。
因为解释没有理解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
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相互比较后确定的。
一方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比另一方大，则一方当事人为主
要责任，另一方为次要责任。
在这里每一方当事人行为的过错程度，单独考虑是没有意义的。
一方当事人行为的过错程度严重，只要另一方更严重也仅为次要责任；一方当事人行为的过错程度轻
微，只要另一方更轻微也为主要责任。
一方当事人行为的过错严重程度是单一判断；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是双方行为的过错严重陧度的比较
判断。
应当对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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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道路交通事故动态分析二、痕迹勘验痕迹是指在事故车辆、人体、现场路面及其他物体表面形成的印
迹。
按承受客体的性质不同，痕迹可分为路面痕迹、车体痕迹、人体（衣着）痕迹和其他痕迹；按承受客
体是否发生变形，痕迹可分为立体痕迹和平面痕迹；按痕迹反映的本质和特征不同分为结构形象痕迹
和整体分离痕迹。
交通事故现场痕迹勘验的实践表明，按照承受客体的性质不同，区分痕迹的种类，比较符合现场勘查
人员的工作过程和思维习惯。
（一）路面痕迹路面痕迹包括路面附着痕迹、路面损伤痕迹和路面散落物痕迹等。
大多情况下，路面附着痕迹与车辆的轮胎、人体及衣着等有关。
因此，路面附着痕迹将在轮胎痕迹中叙述。
路面损伤痕迹是以路面为承痕体，与其他物体相互作用时，在其体表面上的结构形象痕迹。
路面损伤痕迹的特征主要与造痕体的外部结构特征、作用方式及作用力的大小有关。
本章重点介绍路面损伤痕迹的特征；路面损伤痕迹的分类，路面损伤痕迹的发现、记录和提取方法，
以及路面损伤痕迹的分析和检验。
1.路面损伤痕迹分类及特征路面是指供车辆行驶、行人通行的道路表面部分，是用各种材料铺筑成的
结构物。
通常路面分为沥青路面、水泥路面、沙石路面和泥土路面。
路面损伤痕迹主要是指案件发生时车辆除轮胎以外的坚硬部位或其他坚硬物体，相对于路面作撞击、
滑移运动时所造成的痕迹。
它是现场痕迹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案件发生过程中的运动、受力情况均有重要价值。
路面损伤痕迹可分为撞击痕迹、刮擦痕迹、搓压痕迹和其他痕迹四种。
前两种路面痕迹的特点是路面材质受到实质性损坏，后两类路面痕迹的特点是路面材质一般没有受到
实质性损坏，而是在路表面上附着了其他物质。
（1）撞击痕迹撞击痕迹是车辆碰撞过程中，沉重或尖锐的零部件或车辆装载物品脱落撞击路面形成
的坑凹或沟槽。
撞击痕迹可分为车体部件撞击痕迹和车辆所载货物砸压痕迹。
（2）刮擦痕迹刮擦痕迹是车辆部件或所载货物虽然脱落，但没有和车辆分离，在撞击痕迹形成后，
由于车体继续运动，拖动车体部件或货物与路面之间产生滑移而形成的痕迹，产生于撞击痕迹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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